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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价格评估报告依据中国价格协会发布的价格鉴证评估执业

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价格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及本价格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

其他价格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评估报告的，本价格鉴证

评估机构及价格鉴证师不承担责任。

本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价格鉴证师提示价格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

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

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合法性负责。

四、本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价格鉴证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价

格鉴证评估执业规范，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

价格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五、本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价格鉴证师与价格评估报告中的评估

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

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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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评估报告摘要

白城市永信价格评估事务有限公司受大安市人民法院的委托，对

位于“大安市锦华街 4-10-180-1-502 住宅楼的市场价值”完成了必要

的评估程序，按《司法鉴定委托书》的约定，出具价格评估报告。现

将价格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委托人为大安市人民法院。

《司法鉴定委托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为除委托人之外的申

请人与被申请人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实现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经济

行为而需要使用本报告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价格评估目的：

为委托方案件执行提供评估标的现时价格参考依据。

三、价格评估对象和范围：

位于“大安市锦华街 4-10-180-1-502 住宅楼的市场价值”评估。

四、价格类型：市场价值。

五、价格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0 月 13 月。

六、价格评估方法：市场法。

七、价格评估结论：

评估价格为人民币肆拾壹万玖仟陆佰捌拾圆整（￥419,680.00）。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合理

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白城市永信价格评估事务有限公司 电话：0436-33358025

价格评估报告
大安市人民法院：

白城市永信价格评估事务有限公司受贵院的委托，按照法律、行

政法规和价格鉴证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

采用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位于“大安市锦华街

4-10-180-1-502 住宅楼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价格评估情况

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概况

名 称：大安市人民法院。

二、价格评估目的

为委托方案件执行提供评估标的现时价格参考依据。

三、价格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标的权证号：大房权证大安字第 1514060 号；房屋所有权人：

李玉新；共有情况：单独所有；坐落：锦华街 4-10-180-1-502；规划

用途：住宅；总层数：6；建筑面积（㎡）：131.15。

评估标的设有电子单元门，防盗进户门。室内客厅：瓷砖地面，

乳胶漆墙面，石膏板吊顶，吸顶灯照明；实木包口；书房：实木套装

门，地板地面，乳胶漆墙面及顶棚，日光灯照明；卧室：实木套装门，

地板地面，乳胶漆墙面，石膏板吊顶，吸顶灯照明；卫生间：拉门，

瓷砖地面及墙面，PVC 扣板吊顶，浴霸灯照明；厨房及餐厅：瓷砖地

面及墙面，PVC 扣板吊顶，吸顶灯照明；水电暖等设备齐全，整体维

护较好。

评估标的位于大安市锦华街4-10-180-1-502（大安市富达小区），

座北朝南，东邻康平北街、南邻玉泉路、西邻长白北街、北邻育才东

路，周边近邻大安市文体活动中心、人民体育场、大安市第一中学、

大安市第五中学、大安市新世纪广场等，城市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

较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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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格类型及定义

（一）本次价格评估所选取的价格类型为：市场价格。

（二）价格类型定义：市场价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

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

公平交易的价格估计数额。

五、价格评估基准日

估价委托人未对评估基准日提出特殊要求，故以“现场勘查”之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即为 2021 年 10 月 13 日。

六、价格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1、大安市人民法院提供的案号为（2021）吉 0882 执 884 号“评

估、鉴定委托书”复印件；

2、申请人大安惠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评估拍卖申请

书”；

3、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4、委托方提供的其它资料。

（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三）行业标准、准则依据

吉林省物价局文件吉省价认字[2017]146 号《关于印发吉林省价

格鉴证操作规范（2017 年修订版）》的通知。

（四）取价依据

1、现场勘查资料；

2、市场调查资料。

七、价格评估方法

价格鉴证评估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重置成本法和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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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适用于市场发育较完善的地区，当存在有同类资产的交易

市场或较多的交易实例时运用“市场法”，是获取资产价值较为简捷

的方法。

收益法是对资产未来产生的净利润或净现金流量按一定的折现率

折为现值，作为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重置成本法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衡量资产的价值，它首先估算与评

估对象完全相同或功能相同的全新资产的成本，再估算资产的综合成

新率，评估出资产的价值。

综上所述，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及评估标的特点，本次评估采用市

场法。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公司接受评估委托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按照《司法鉴定委托书》所约定的事项，组织评估人员对评估范

围内的评估标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评估。先后经过接受委托、现场勘查、

市场调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一）接受委托阶段

2021 年 9 月 6 日接到委托书后，我公司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就本次

评估的目的、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等问题协商一致，并制订出价格

评估工作计划。

（二）评定估算阶段

评估组现场评估阶段的时间为2021年 10月 13日至 2021年 10月

15 日。主要工作如下：我公司工作人员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与法院

工作人员及被申请人对评估标的进行了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后我公司

对评估标的在价格评估基准日时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分

析、测算，评估过程具体如下：

1、审核委托方所提供的委托书和资料的完整性，是否符合要求，

是否需要加以修改和补，初选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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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勘验核实评估标的结构、位置状况等资料，并与委托方提供的

资料进行比较、确认。

3、调查评估基准日评估标的当地相同或类似地段可比实例，确定

选取的可比实例。

4、对勘验、调查可比实例进行分析筛选，确定参数，修正参数，

测算结果。

5、根据因素比较进行价格修正及评估测算得出：

评估价格=评估单价×面积

=3,200.00 元/㎡×131.15 ㎡

=419,680.00 元

（三）评估汇总阶段

1、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7 日对评估范围内资产的

市场价格进行了评定估算工作。

2、评估机构内部对评估结果进行内部审核。

（四）提交报告阶段

评估师完成价格评估报告书并提交给委托方，本阶段的工作时间

为 2021 年 10 月 26 日。

九、价格评估假设

（一）评估前提

本次评估是以评估对象持续使用为评估假设前提。以评估对象在

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正处于使用状态且将继续使用下去为评估假前

提。

（二）基本假设

1、以委托人与被评估人提供的全部文件材料真实、有效、准确为

条件。

2、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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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经营业务及评估所依据的税收政策、信贷利率、汇率等没有

发生足以影响评估结论的重大变化为条件。

（三）具体假设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是依据上述评估前提、基本假设和具体条

件，以及本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原则、依据、条件、方法和程序得出的

结果，若上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时，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自

行失效。

十、价格评估结论

评估价格为人民币肆拾壹万玖仟陆佰捌拾圆整（￥419,680.00）。

十一、价格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

（二）委托方及申请人对提供材料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对所评估

资产的完整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申请人对其提供的文件资料的

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为实现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经济行为而需要使用本报告的其他

评估报告使用人。

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

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四)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从 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6 日止。

十二、价格评估报告提交日

本评估报告提交日为 2021 年 10 月 26 日。

十三、法定代表人签章、价格鉴证师签字、评估机构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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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

价格鉴证师：

价格鉴证师：

白城市永信价格评估事务有限公司

二 0 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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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评估报告附件

1、评估标的照片

2、大安市人民法院提供的案号为（2021）吉 0882 执 884 号“评

估、鉴定委托书”复印件

3、申请人大安惠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评估拍卖申请

书”

4、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5、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6、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